
安徽省机动车辆检测协会行业质量检查制度（意见征询稿） 

为加强安徽省机动车辆检测质量监管工作，强化行业自律，提高业内检 

测质量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一条 协会秘书处负责组织、协调、监督行业企业的质量检查工作；行业企业 

应自觉接受并积极配合协会组织开展的质量检查工作。 

第二条 协会成立行业内质量检查领导小组，负责指导行业质量检查工作。领导

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负责行业内质量检查的日常工作（设在协会秘书处）。领导

小组由会领导、秘书长和部分理事组成。领导小组根据具体质量检查工作的需

要，聘请行业专家和相关单位领导若干名，承担具体质量检查工作。 

第三条 检查员的条件 

     （一）具有会员公认基础，在行业有较高的威信和影响力； 

     （二）具有较高的专业、法律知识和道德素养，熟悉国家产业政策、行业

情况和行规行约； 

     （三）具有较强的思维判断和质检能力； 

     （四）坚持原则、廉洁自律，办事公道、诚实守信，热心为会员和行业企

业服务； 

     （五）检查组成员不能履行职责或严重失职、违法乱纪的，由协会解聘，

收回聘书。 

第四条 质量检查组的检查人员在检查工作中有权查阅、记录、复印被查企业与

质量有关的文件资料，有权向被查企业有关人员进行询问。但检查人员如与被

查企业存有利害关系时，应当实行回避;检查人员对检查中了解的被查企业的有

关情况应当保密，不得用于与检查无关的任何用途，不得泄露给与检查无关的

任何人员。 



第五条 质量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：行业企业遵循国家和行业的法律、法规、技

术质量标准和行约的情况，行业企业内部质量控制情况，行业企业的职业道德

情况以及检查人员认为需要检查的其他内容。 

第六条 非特殊情况下，质量检查组应提前 10 个工作日通知被查企业，并组织

现场检查，必要时可根据需要调阅被查企业有关资料进行非现场检查。 

第七条 检查小组对发现的问题应与被查企业进行充分沟通、交流和讨论，并提

出整改意见和建议;完成检查工作后应编写报告，并征求被查企业的意见;被查企

业对报告如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协会提交申述意见。报

告的内容主要包括：检查工作开展情况、发现的问题、改进建议等。 

第八条 对检查中发现的一般性问题，协会向被查企业发出提示函，提请改进;

对检查中发现存在问题较多且性质较为严重的，协会向被查企业发出警示函，

提请整改并来年复查;对于检查中出现故意出具虚假质量检查报告、拒绝或阻挠

检查工作、拒不按要求改进严重错误等情形的被查企业，协会将进行行业内部

通报批评、通过协会媒体网站和其他社会媒介进行公示、向国家相关政府部门

通报等惩戒。 

第九条 协会秘书处负责本制度的制订、修改、实施、监督、检查和管理工作。 

第十条 本制度经第二届第四次理事会通过后生效，由安徽省机动车辆检测协会

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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